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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由公司证券部以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昆明市人民东路

１１１

号公

司

１１

楼会议室准时召开，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公司董事金永静先生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特委

托副董事长牛皓先生代表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杨超先生主持，到会董事经过充分讨论， 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

<

云南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制度（试行）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制度

（试行）》。

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全资公司玉溪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相关工程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杨超先生、金永静先生、沈南山先生、赵建勋先生和李犁女士五位董事为

关联董事，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全资公司玉溪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相关工程项目的关联交易公

告》。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３８．６５％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杨超先生、金永静先生、沈南山先生、赵建勋先生和李犁女士五位董事为

关联董事，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３８．６５％

股权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德钦县顺鑫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７．７３％

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德钦县顺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７．７３％

股

权的公告》。

五、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黄云静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六、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张放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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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６７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王明星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由公司审计部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昆明市人民东路

１１１

号公司

８

楼会议室准时召开，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４

人，监事沙

先彬先生因公务委托监事王坚先生代表出席并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到会监事经过充分讨论，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

＜

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制度（试行）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制度

（试行）》。

二、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全资公司玉溪矿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相关工程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全资公司玉溪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相关工程项目的关联交易公

告》。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云南铜业（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３８．６５％

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３８．６５％

股权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德钦县顺鑫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７．７３％

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德钦县顺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７．７３％

股

权的公告》。

五、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许金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预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赵玉女士因已到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公司拟增补许金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的公告》。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公司玉溪矿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转让相关工程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为更好地推进公司玉

溪矿业大厦工程项目的建设，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达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玉溪矿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矿房地产”）根据审计评估确认的价值

１８

，

０２２．６２

万元（审计评估截止日期

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以

１８

，

０２３

万元的价格将玉溪矿业大厦在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玉矿大厦项目”）整

体转让给玉溪云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云铜地产”）。

（二）由于玉溪云铜地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全资子

公司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有关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全资公司玉溪矿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相关工程项目的议案》，公司共有董事十一名，在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任职的

杨超先生、金永静先生、沈南山先生、赵建勋先生、李犁女士等五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有表决权的六

名董事均全票通过同意此议案。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本公告第八项）

此项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

部门的批准。

（五）该事项历史沿革

该转让事项尚处于磋商筹备阶段时， 已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交易双方将在相关条件具备成熟时，根据审计评估报告就项目转让事项实际情况再次履行该项关

联交易有关协议签署的相关审议程序。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玉溪云铜地产公司，公司基本情况为：

公司名称：玉溪云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玉溪市红塔区中卫小区

Ａ－１０

号

法人代表：杨劲松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等。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股权结构：本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全资子公司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控股。

（二）玉溪云铜地产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１９１．８９ １

，

９９１．８９ ０．００ －８．１１ －８．１１

（三）交易双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玉矿房地产，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全资子公

司的下属子公司玉溪云铜地产，双方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云铜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玉矿大厦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玉溪矿业大厦

项目地点：玉溪市红塔区玉溪大河北侧

项目面积：项目土地面积为：

２８

，

０６５

㎡；

项目土地用途及年限：商业、金融用地，使用年限截止为

２０４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经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评估，玉矿大厦工程项目评估值为

１８

，

０２２．６２

万元。

玉矿大厦工程项目未被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确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根据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１

号），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玉矿大厦在建工程项目评估值

为

１８

，

０２２．６２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玉矿大厦项目的转让价为

１８

，

０２３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玉矿房地产（协议“甲方”）与玉溪云铜地产（协议“乙方”）拟签署的《玉溪矿业大厦在建工程项目转让

协议》主要对转让价款和付款方式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条款包括：

（一）成交金额

根据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１

号），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玉矿大厦在建工程项目评估值为

１８

，

０２２．６２

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玉矿大厦项目的转让价为

１８

，

０２３

万元。

（二）价款支付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玉溪矿业大厦在建工程项目的转让价

１８

，

０２３

万元在协议签订后

３

日内，由乙

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三）此次项目转让后，乙方按规划要求对项目进行后续规划开发，甲方不再对该项目享有其他收益

分配的权利。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玉矿房地产将其开发的玉溪矿业大厦工程项目转让给玉溪云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开发，有利

于盘活公司有关房地产资源，同时更好地推进玉溪矿业大厦工程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

要。

根据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转让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玉矿大厦工程项目

的转让价为

１８

，

０２３

万元。 项目转让完成后预计转让收益为

４

，

５００

万元。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玉溪云铜地产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

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道豪先生、龙超先生、朱庆芬女士和 杨国樑先生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玉矿房地产将其开发的玉矿大厦工程项目转让给玉溪云铜地产进行开发，有利于盘活公司房地

产资源，同时更好地推进玉矿大厦工程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

（二）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审计评估确认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依法经过董事会审议表决，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的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９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３８．６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理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本公司”）在迪庆羊拉地区的投资关

系，实施统一管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德钦维科矿山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公司”）拟以协议

方式，根据维科公司子公司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科公司”）资产评估价值，出资

３

，

３２８．９１

万元收购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持有的盈科公司

３８．６５％

的股权。 维科公

司还将同时收购德钦县顺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水电”）持有的盈科公司

７．７３％

股权，使盈

科公司成为维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由维科公司吸收合并盈科公司。

盈科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注册资本

５

，

１７５

万元，其中：维科公司出资

２

，

７７５

万元，占

５３．６２％

；云铜集

团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

３８．６５％

；顺鑫水电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

７．７３％

。

（二）由于云铜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三）有关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３８．６５％

股权的议案》，公司共有董事十一名，

在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任职的杨超先生、金永静先生、沈南山先生、赵建勋先生、李犁女士等五位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其余有表决权的六名董事均全票通过同意此议案。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本公告第八项“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

公司名称：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程忠

注册资本：

１

，

９６０

，

７８４

，

３１４

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贵金属的生产、销售、加工及开发高科技产品；有色金属、贵金属的地质勘察、设

计、施工、科研；机械动力设备的制作、销售；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的的进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境外期货业务。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铝业公司持有

５８％

股权，云南省国资委持有

２４．６％

股权，云南省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７．４

股权。

云铜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４

，

８３２

，

７５２．１３ ４

，

８５１

，

６５２．５６

净资产

１

，

８０５

，

７９３．３９ １

，

８３０

，

５７６．８４

营业收入

４

，

０１０

，

５７３．４４ ３

，

３４１

，

７３８．７６

利润总额

１１２

，

７１７．１７ ３３

，

６２７．２３

净利润

４９

，

０１５．３１ ２０

，

６８６．５４

关联关系说明：交易对方云铜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８．１７％

的股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盈科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注册资本：

５

，

１７５

万元

注册地：德钦县羊拉乡

法定代表人：杨德学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铜矿湿法矿试验、设计、技术咨询、劳务、仓储及运输。

股东结构：维科公司出资

２

，

７７５

万元，占

５３．６２％

；云铜集团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

３８．６５％

；顺鑫水电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

７．７３％

。

标的权属情况：云铜集团所持有的盈科公司

３８．６５％

的股权，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盈科公司帐面价值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 《德钦维科矿山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拟收购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４２１

号），依据评估结果：盈科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８

，

６１２．９５

万元。 即：云铜集团拟转让所持

盈科公司

３８．６５％

的股权价值为

３

，

３２８．９１

万元。

（三）盈科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２

，

８２８．０６ １１

，

９９９．６４

负债总额

６

，

１９９．１０ ７

，

１１９．３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０．００ ３２２．５１

净资产

６

，

６２８．９６ ４

，

８８０．３０

营业收入

９

，

１３５．８２ ４

，

２１４．２４

营业利润

１

，

９８９．８４ －１

，

６５３．６９

净利润

１

，

３２１．５１ －１

，

６９９．９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８８４．８５ －１

，

０８０．８６

注：盈科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会计报表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德

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

ＮＺ

字第

０１０４５６

号）。

２０１２

年三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基础为：以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德钦维科矿山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拟收购

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出具的， 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相关资产评估报告书

（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２１

号），依据评估结果：盈科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８

，

６１２．９５

万元。 即：云铜

集团拟转让所持盈科公司

３８．６５％

的股权价值为

３

，

３２８．９１

万元。

五、拟签订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

３

，

３２８．９１

万元

（二）支付方式：自合同签署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维科公司向云铜集团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维科公司收购云铜集团持有的盈科公司

３８．６５％

股权，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本公司在

迪庆羊拉地区的投资关系，优化管理模式，降低管理费用，减少关联交易。

盈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状况为亏损，因亏损金额不大，本期收购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会有重大影响。 同

时，由于该公司资产规模和生产规模较小，未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本事项披露之日，本公司与云铜集团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６

，

９６１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道豪先生、龙超先生、朱庆芬女士和杨国樑先生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二）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明晰出资关系，提高管控效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管理模式，降低管

理费用。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三）该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依法经过董事会审议表决，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的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

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３８．６５％

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０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德钦县顺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持

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７．７３％

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理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本公司”）在迪庆羊拉地区的投资关

系，实施统一管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德钦维科矿山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公司”）拟以协议

方式，根据维科公司子公司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科公司”）资产评估价值，出资

６６５．７８

万元收购德钦县顺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水电”）持有的盈科公司

７．７３％

股权。 维科公司还

将同时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持有的盈科公司

３８．６５％

的股权，使盈科公司成为

维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由维科公司吸收合并盈科公司。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有关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德钦县顺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７．７３％

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维科公司出资收购顺鑫水电持有的盈科公司

７．７３％

股权。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２

、本次交易有利于明晰出资关系，提高管控效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管理模式，降低管理费用。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３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交易事项依法经过董事会审议表决，审议和表决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为顺鑫水电，公司基本情况为：

公司名称：德钦县顺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德钦县羊拉乡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６

日

注册地： 迪庆州德钦县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

法定代表人：七林

营业执照号：

５３３４２２１０００００５７２

主营业务：水利水电开发、水利水电物资贸易

主要股东：七林

（二）顺鑫水电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

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盈科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注册资本：

５

，

１７５

万元

注册地：德钦县羊拉乡

法定代表人：杨德学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铜矿湿法矿试验、设计、技术咨询、劳务、仓储及运输。

股东结构：维科公司出资

２

，

７７５

万元，占

５３．６２％

；云铜集团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

３８．６５％

；顺鑫水电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

７．７３％

。

标的权属情况：顺鑫水电所持有的盈科公司

７．７３％

的股权，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盈科公司的帐面价值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 《德钦维科矿山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拟收购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４２１

号），依据评估结果：盈科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８

，

６１２．９５

万元。 即：顺鑫水电拟转让所持

盈科公司

７．７３％

的股权价值为

６６５．７８

万元。

（三）盈科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２

，

８２８．０６ １１

，

９９９．６４

负债总额

６

，

１９９．１０ ７

，

１１９．３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０．００ ３２２．５１

净资产

６

，

６２８．９６ ４

，

８８０．３０

营业收入

９

，

１３５．８２ ４

，

２１４．２４

营业利润

１

，

９８９．８４ －１

，

６５３．６９

净利润

１

，

３２１．５１ －１

，

６９９．９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８８４．８５ －１

，

０８０．８６

注：盈科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会计报表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德

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

ＮＺ

字第

０１０４５６

号）。

２０１２

年三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

６６５．７８

万元

（二）支付方式：自合同签署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维科公司向顺鑫水电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维科公司收购顺鑫水电持有的盈科公司

７．７３％

股权， 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本公司在

迪庆羊拉地区的投资关系，优化管理模式，降低管理费用。

盈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状况为亏损，因亏损金额不大，本期收购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会有重大影响。 同

时，由于该公司资产规模和生产规模较小，未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德钦县顺鑫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德钦盈科矿冶

开发有限公司

７．７３％

股权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１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黄云静

女士、张放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黄云静女士、张放先生均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

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

黄云静女士简历

黄云静，女，汉族，浙江临海人（云南出生），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生，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入

党，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中国纺织大学管理系会计专业学习；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有色昆明勘察院工作；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云铜集团财务部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云铜集团财务部副主任科员；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云铜集团财务部主任科员；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云铜集团财务部副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云铜集团财务部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今，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黄云静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放先生简历

张放，男，汉族，四川南充人（云南普洱出生），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生，大学学历。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昆明冶金工业学校读书；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大姚铜矿职工子弟学校任教师，曾任教研组长、校长助理；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大姚铜矿团委干事、负责人、副书记、书记；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大姚铜矿工会常务副主席；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大姚铜矿云星公司营销分公司（营销部）经理（副主任）；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云铜集团营销部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云南楚雄矿冶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云南省产权交易中心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云南冶炼厂副厂长、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今，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放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２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赵玉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已

到退休年龄，赵玉女士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赵玉女士辞职后，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

新任监事就任前，赵玉女士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赵玉女士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补选产生新任监事后方可生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推荐，提名许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 云南

铜业第五届监事会对被推荐人的资格、简历等进行了认真审议认为：监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规定的监事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

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同意将上述被提名人作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赵玉女士在担任监事期间的勤勉尽职和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

许金先生简历

许金，男，汉族，云南昆明人，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生，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入党，研究生学

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财务与会计专业学习；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云冶工程指挥部综合科任核算员；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云冶财务科任核算员；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昆明市锌厂财务科副科长、科长；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云冶财务处副处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云冶、昆明云冶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处（部）处长（主

任）。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云铜锌业股份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云铜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部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任云铜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云铜集团审计部副主任。

许金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同时，在控股股东云

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任职情况为：担任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３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事项概况

２０１２

年，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的几家下游客

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商票到期无法承兑的现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公司共持有逾期商业承兑票据

５．５８

亿元，其中江门市江磁电工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江磁”）

０．４９

亿元（已做资产抵押，抵押物价

值约

０．１３

亿元），天津金链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１．４

亿元，天津天恒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０．９５

亿元，昆明万宝集

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７４

亿元（已做资产抵押，抵押物价值约

２．５４

亿元）即公司扣除风险抵押后的票据风

险敞口有

２．９１

亿元。

二、事项产生的背景

２００４

年起，云南铜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及公司

自身发展和客户的需求，经过对该项业务的分析与论证，针对有长期合作或信誉良好的一些客户逐步开

展了商票业务。商业承兑汇票是按交易双方约定，由销货企业或购货企业签发的，委托购货企业在指定日

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其业务流程为：买卖双方签署基础合同，买方出具

商票交付给持票人，持票人可以无因背书给第三方，票据载明的付款日，持票人可以凭票据要求付款人付

款，而最终持票人有权向其中任何一方或全体共同主张或分别主张。

商票业务曾为云南铜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资金支持，缓解了下游客户资金压力，稳定了一批优

质客户，促进了云南铜业稳健、快速发展。

２０１２

年起，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十分困难，有色金属市场需求

疲软，铜行业下游加工企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的局面。云南铜业部分下游客户亦未能幸免，江门江磁等四

家企业也出现了未能按时承兑票据的情况。

三、事项发生后公司采取的措施

１

、公司高度重视，成立商票处理小组，并派出工作组赶赴各商票客户实地调查，继续采取资产抵押、

担保等措施，把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

２

、公司彻底整顿商票业务，停止一切商业承兑汇票业务；

３

、公司以全力保护国有资产安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宗旨，对涉及商票事项的四家企业正在进

行催收和诉诸法律手段等方面的工作。

四、对公司经营的预计影响

公司会最大限度的避免和减少国有资产损失，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会按相关规定计提坏账准备。上

述商票事项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业绩情况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催收、诉诸法律手段和与年审会计师

确认未有结果前，公司难以准确判断损失情况。

一旦该事项有准确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的

通知；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月季园二楼会议室召开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会

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朱继民董事长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王青海副董事

长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王青海副董事长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首钢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通过

了公司关于投资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北汽股份） 的议案， 公司持有北汽股份

９．１５６

亿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８．３１％

，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根据《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的特别约定，北汽股份需收购北汽集团持

有的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奔驰”）

５０％

的股权。 因此，

２０１２

年度北汽股份拟对

现有股东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６

亿股，每股价格

６．５

元，增资额

４０．０４

亿元；增资后，北汽股份

总股本为

５６．１６

亿股。 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增发普通股

４．６２

亿股，募集资

金

３０．０３

亿元；第二期增发普通股

１．５４

亿股，募集资金

１０．０１

亿元。

按照北汽股份增资额

４０．０４

亿元，若各股东同比例增资，首钢股份认购

１１２

，

８０４

，

１４５

股；

但目前有股东自愿放弃认购股份，对于该股东自愿放弃认购本次增资的股份，其它股东按

照增发前本公司所持北汽股份公司股份数量占全部愿意认购该部分被放弃的股份的股东

所持增发前的股份数量总额的比例认购该股份，根据目前各股东的认购意向（有放弃认购

的股东）计算，首钢股份认购数量为

１１３

，

１３０

，

６４６

股，出资额为

７３５

，

３４９

，

１９９．００

元。 按此计

算， 增资后， 首钢股份的持股数由

９１５

，

６１８

，

０６１

股增加到

１

，

０２８

，

７４８

，

７０７

股， 持股比例由

１８．３１％

增加到

１８．３２％

，仍为北汽股份第二大股东。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

以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北京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此议案不需要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三）此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交易方介绍

本次交易各方基本情况如表一所示。

表一

姓名或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１

北京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

环南路

２５

号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徐和谊

１２３

，

１４７．５

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

投资及投资管理

；

制造

、

销售汽车

；

农用机械

、

农用运输车

、

摩托

车

，

内燃机及汽车配件的制造

、

销售

；

汽车

、

汽车

零部件进出口贸易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

咨询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服务

）；

设备安装

；

房

地产开发

、

销售

２

北京工业发展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

北路六号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石幼文

１００

，

０００

投资及投资管理

；

经济信息咨询

；

房地产信息咨

询

（

中介除外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培训

３

现代创新控股有

限公司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

县海阳镇横江路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高央

４５

，

０００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综合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与技术咨询

４

北京国有资本经

营管理中心

北京市宣武区槐柏

树街

２

号

全民所有制企

业

周毓秋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投资及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组织企业资产重

组

、

并购

５

北京能源投资

（

集

团

）

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

门南大街

２

号甲天银

大厦

Ａ

西

９

层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陆海军

８８０

，

０００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

册后方可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未

规定许可的

，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６

杭州云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中山

北路观巷

４

号杭州汇

豪假日酒店

３０８

室

有限责任公司 沈静

２００

服务

；

投资管理

（

除证券

、

期货

），

投资管理咨询

（

除证券

、

期货

），

商务信息咨询

（

除中介

），

企业

管理咨询

，

企业营销策划

，

计算机软件

、

生物制

品

、

节能环保设备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７

杭州云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中山

北路观巷

４

号汇豪假

日酒店

３０６

室

有限责任公司 吴静敏

２００

服务

；

投资管理

（

除证券

、

期货

），

投资管理咨询

（

除证券

、

期货

），

商务信息咨询

（

除中介

），

企业

管理咨询

，

企业营销策划

，

计算机软件

、

生物制

品

、

节能环保设备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８

杭州境界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区宁围镇宁新村

２

幢

徐冠巨

９

泉州刺桐创业投

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泉州市丰泽区刺桐

东路南段南风商厦

３Ｂ

有限合伙企业 王晓滨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

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为

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１０

安徽国元创投有

限责任公司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

区翠微路

６

号海恒大

厦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

，

０００

创业投资及咨询

；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

；

参加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

理顾问机构

；

股权管理

１１

天津蓝莓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天津市津汉公路

１３８８８

号滨海高新区

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１８８

号滨海高新区综

合服务中心

４

号楼

３１８

号

有限合伙企业 马文斌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

，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２．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

心、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市国资委。 其中，北京

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管中心”）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首钢总公司和北京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国管中心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５０

亿元，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国

管中心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 并由北京市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出资组建的国有资

本经营与股权管理机构，法定代表人由北京市国资委主任兼任。

国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为实现北京市委、市政府战略意图进行产业投资，为实现国

有资本价值最大化推动国企改革重组、实现国有资本有序运营，为实现国有股权管理持有

其他国有企业的股权。 国管中心重大事项实行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负责制，即国

管中心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均由管委会履行审核程序。 管委会成员由北京市国资委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并由北京市国资委主任担任管委会主任，以保证北京市委、市政府战略意

图的落实和国有资本的安全运营、保值增值。

国管中心的组建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重大举措， 是北京市国

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的延伸。 北京市国资委以划转方式将首钢总公司、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划入企业”）的股权注

入国管中心，由国管中心根据其战略定位、代表北京市国资委持有划入企业的股权。 划入

企业的章程规定，其出资人职责仍由北京市国资委行使；在划入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过程

中，其人事任免和重大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报北京市国资委履行决策程序。 划入企业下属

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并不因国管中心代表北京市国资委持有划入企业股权而发生变化。

基于上述，国管中心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４

条规定中的“国有资

产管理机构”。 国管中心与划入企业 （包括下属上市公司）相互之间、划入企业（包括下属

上市公司）相互之间不构成关联关系。 如国管中心的职能、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与划入企业

的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对以上关联关系的认定，本公司将及时披露。

北汽股份其他股东均为依法设立的企业， 未发现其实际控制人及相互间存在关联关

系。

３

、国管中心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为此出具了《关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

中心与相关上市公司关系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

（

１

）国管中心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国管中心建立以管委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经营层为

执行机构的经营管理架构，管委会成员由北京市国资委领导班子成员兼任，管委会主任由

市国资委主任担任， 管委会主任为国管中心法定代表人。 管委会负责国管中心的重大决

策。国管中心的投资管理履行经营层审议、管委会审核、北京市政府审批的决策程序。国管

中心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第

１０．１．４

条规定中的“国有资产管

理机构”。

（

２

）国管国管中心代表北京市国资委持有划入企业股权，但划入企业的出资人职责仍

由北京市国资委行使，划入企业属于国家控股的企业。 划入企业持有

１７

家境内上市公司的

权益。 划入企业及其下属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并

不因国管中心代表北京市国资委持有划入企业股权而发生变化。

（

３

）除非存在其他可形成关联关系的情况，基于国管中心直接持有划入企业

１００％

股权

的情况，国管中心与划入企业（包括下属上市公司）相互之间不构成关联关系，划入企业

（包括下属上市公司）相互之间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所募集资金为定向投资，主要用于收购北京奔驰

５０％

股权，以及完成入股北

京奔驰后对北京奔驰增资事项，以用于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项目、生产能力扩充及研发中

心项目（

ＭＲＡ

项目）及新建

ＭＦＡ

（奔驰前驱动车型）项目。

１

、收购北京奔驰

５０％

股权

北京奔驰

２０１１

年实现销量

９

万辆，收入

３１１

亿元，

２０１２

年预计可达销量

１０

万辆，收入

３９０

亿元，根据预计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实施的已经批准的项目，实施完成后，可新增

２５

万辆的产能，

未来产能可达到

３３

万辆，正常生产经营年份可带来每年

７２９

亿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以及

每年

４０

亿元的净利润。 根据目前对北京奔驰专项评估的初步结果，预计公司将在采取并购

贷款的同时，尚需使用自有资金约

２６．６４

亿元完成收购北京奔驰

５０％

股权。

２

、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

ＭＲＡ

和

ＭＦＡ

三个项目

１

）发动机工厂项目

根据北京奔驰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一致决议，实施发动机工厂项目，投资总额为

３８．５

亿元人民币，其中新增注册资本金

１２．８

亿元，中方出资

６．４

亿元，即公司预计用

６．４

亿元自有

资金向北京奔驰增资，专项用于此项目。 根据项目申请报告，项目实施完成后，正常生产经

营后预计能带来每年

１１７

亿元的营业收入， 以及每年

９

亿元的净利润， 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２１．１８％

，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２

）北京奔驰

ＭＲＡ

项目

根据北京奔驰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一致决议，实施

ＭＲＡ

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

８１．８

亿

元人民币，其中新增注册资本金

２７．２

亿元，中方出资

１３．６

亿元。 即公司预计用

１３．６

亿元自有

资金向北京奔驰增资，专项用于此项目。 根据项目申请报告，项目实施完成后，正常生产经

营后预计能带来每年

３８６

亿元的营业收入，以及每年

１５．７

亿元的净利润，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１８．９５％

，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３

）北京奔驰

ＭＦＡ

项目

根据北京奔驰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一致决议，实施

ＭＦＡ

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

７２．４

亿

元人民币，其中新增注册资本金

２４

亿元，其中中方需出资

１２

亿元。 即公司预计用

１２

亿元自

有资金向北京奔驰增资，专项用于此项目。 根据项目申请报告，项目实施完成后，正常生产

经营后预计能带来每年

２２６

亿元的营业收入，以及每年

１４．８

亿元的净利润，项目投资利润率

为

１５．２４％

，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

１

）出资方式：主要投资人或股东出资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各投资方此次增资前后持股数量及比例变化如下表：

表二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股数

（

股

）

增资前持

股比例

（％）

增资数额

（

元

）

增持股数

（

股

）

增持后持股数

（

股

）

增资后

持股比例

（％）

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２，２９２，５１１，２６０．００ ３５２，６９４，０４０ ２，９０２，６９４，０４０ ５１．６８６１５

北京首钢股

份有限公司

９１５，６１８，０６１ １８．３１ ７３５３４９１９９．００ １１３，１３０，６４６ １，０２８，７４８，７０７ １８．３１８１７

北京工业发

展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６５８，８２３，７１４ １３．１８ ５２７５８６０３３．００ ８１，１６７，０８２ ７３９，９９０，７９６ １３．１７６４７

现代创新控

股有限公司

３０４，５１４，１８４ ６．０９ ０ ０ ３０４，５１４，１８４ ５．４２２２６

北京国有资

本经营管理

中心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７７９４６２．００ ３０，８８９，１４８ ２８０，８８９，１４８ ５．００１５９

北京能源投

资

（

集团

）

有

限公司

２３７，８４４，０４１ ４．７６ １９１０１６７９３．５０ ２９，３８７，１９９ ２６７，２３１，２４０ ４．７５８３９

杭州云盛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４０９３５３７．００ ３，７０６，６９８ ３３，７０６，６９８ ０．６００１９

杭州云众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 １６０６２３５８．００ ２，４７１，１３２ ２２，４７１，１３２ ０．４００１３

杭州境界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０ ０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２５８

泉州刺桐创

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２，０００ １１，２３２，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０

安徽国元创

投有限责任

公司

５，７００，０００ ０．１１ ４５７７７６８．００ ７０４，２７２ ６，４０４，２７２ ０．１１４０４

天津蓝莓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４０１５５８９．５０ ６１７，７８３ ５，６１７，７８３ ０．１０００３

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目前经营范围：汽车制造及零部件、

配件。 投资及投资管理；销售自产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设

备安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股东名称及所持公司股份数和股权比例见表二。

２０１１

年是北汽股份成立后正式运营的第一年。 在这一年中，“威旺”交叉型乘用车正式

销售、萨博技术消化吸收后试制出

Ｃ７０Ｇ

样车、高端基地厂房完工，获得轿车整车生产资

质，以及

Ｂ２０５

发动机下线、新能源生产基地建成和试运营工作，成为北汽股份实施自主品

牌乘用车战略的里程碑事件。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份，北汽股份共实现产量

８１．７

万辆，同比增长

６

个百分点；销量

８０．９

万辆，

同比增长

５

个百分点。 其中，自主品牌“威旺”车型，实现销售

１００１６

辆，北京现代销售

７３９８００

辆，北汽有限销售

５８３２８

辆。 特别是北京现代以及零部件、服务贸易企业，销售额与利润持

续增长，为北汽股份的发展以及经营计划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北汽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资产总额

２１６．３４

亿元、负债总额

１０４．１５

亿元、净资产

１１２．１９

亿元、营

业收入

３２．６５

亿元、净利润

２４．４５

亿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资金用途：增资股东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向公司支付的认购增资价款，公司应保证用于

收购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以及完成入股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后对北京奔驰

汽车有限公司增资事项，以用于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实施新建发动机工厂项目、生产能

力扩充及研发中心项目、新建

ＭＦＡ

（奔驰前驱动车型）项目等本次增资方案所涉及的项目。

增资股东支付的认购增资价款之资金来源合法。

违约处理：增资股东应按时足额缴纳认购增资的对价，若出现未按期足额缴纳增资款

的情形，将视为其放弃认缴未缴纳部分的权利。

就未缴纳的部分， 将由其他向公司明确表明认购其他股东放弃认购部分的增资且愿

意认缴的股东认缴， 认缴的比例按照增发前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占全部愿意认购被放弃

认购的增资股份的股东所持增发前的公司股份数量总额的比例计算， 已按期足额缴纳增

资款的公司股东在缴纳了未按期足额缴纳增资款的增资股东未缴纳部分的增资款后，享

有该部分增资款所对应的股东权利， 且未按期足额缴纳增资款的增资股东不得就其未缴

纳部分的增资对价及其所对应的股权主张任何权利。 公司应当依据实际缴纳情况对股东

股权比例进行登记。

增资股东如未能按期足额缴纳增资款的， 将向其他按期足额缴纳增资款的增资股东

支付违约金以弥补该等增资股东的损失， 违约金数额为该违约的增资股东未缴纳部分的

增资款的

１５％

，该笔违约金按各按期足额缴纳增资款的增资股东在增资前的股权比例分别

予以支付。

增资股东或公司违反了其他在本协议项下或在任何其它交易文件中所作的任何陈述

或保证或不履行本协议中的其他义务， 导致本次增资未能完成或给公司及认购公司本次

增资的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或者致使公司及认购公司本次增资的其他股东之董事、职员、

代理人起诉、 索赔或提出权利请求的， 违约的一方应对受到损失的协议他方提供合理补

偿。

生效：各方确认，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由各方加盖公章

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由于首钢股份持有北汽股份

１８．３１％

股权，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应当采用成本法核

算，只能通过收到现金分红来增加首钢股份的投资收益。 因此首钢股份的投资收益水平取

决于北汽股份的净利润水平和充足的现金流。

结合北汽股份目前主导业务的布局情况，其净利润主要来自于其对北汽投资（主要是

对北京现代的投资）、北京奔驰的投资收益和自主品牌乘用车业务三个板块的净利润。

收购北京奔驰

５０％

股权及增资北京奔驰的实施，从乘用车产品上能够完善和提升北汽

股份的整车体系，从经营管理上能够促进北汽股份管理水平上台阶，从经营成果上能够提

高北汽股份的经营性收入、增加北汽股份的净利润。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１

、此次增资目的是对北京奔驰

５０％

股权收购及对北京奔驰增资事项，如果北汽股份未

能如期完成此行为，则严重影响我们对北汽股份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水平。

２

、考虑北汽股份自主品牌乘用车业务起步较晚、前期投入较大的状况，其自主品牌乘

用车业务的发展如何也将影响北汽股份对股东的分红能力。

综上所述，考虑到汽车行业技术日趋提高而价格反向运行的激烈性，汽车产业的周期

性特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等因素，首钢股份此次增资存在不能如期取得预期投资收益

的风险。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